
 
 

跨性别技术的伦理困境

俞玲玲1

摘要：跨性别技术作为能够实现跨性别者身心统一的性别特征的医疗手段，其在诞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伦理困

境。主要囊括前提意义上的存在困境和后置水平上的运作困境，具体表现为存在的合法性、风险性以及运作的可获得性与限

制性。这些困境的显现造就了技术之“真”与伦理之“善”的嫌隙，启示社会要从个人层面上的心理建设、社会层面上的大

众科普以及制度层面上的规范运行来帮助跨性别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伦理意义上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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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nder affirming therapy, which serves as a medical means to achieve the alignment of mind and body for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faces a series of ethical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its birth and development. These dilemmas include foundational
existential issues and operational challenges, specifically involving questions of legitimacy, risk, accessibility, and restrictions.
The  emergence  of  these  dilemmas  has  created  a  gap  between  the  "truth"  of  technology  and  the  "goodness"  of  ethics.  This
suggests  that  society  should  support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through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on  a  personal  level,  public
education on a societal level,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gulatory frameworks on an institutional level. These efforts aim to help
transgender individuals better integrate into society and achieve ethical inclusivity.
Key Words：transgender, gender affirming therapy, ethical dilemma

 
 

跨性别技术（gender affirming therapy，GAT），又称为性

别确认技术，它是针对跨性别者实施的医疗手段，使其拥

有与其心理性别相一致的、自身期待的身体特征。主要

包括性别确认激素疗法和性别确认手术两种医疗手段。

随着全球同性恋婚姻法的逐步合法化，同性恋群体身份得

到了确证和认可，然而同样作为边缘性少数群体的跨性别

者的处境却依然堪忧，经历着不为人知的生存困境和生命

历程。跨性别一词最早由德国精神病学家奥利文于 1965
年提出 [1]，作为统称的它是指一个人的性别身份和出生时

指定的性别不一致 [2]。这类人不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生理

性别（由荷尔蒙、染色体、生殖器等确定的人的天赋的身

体性别属性），而相信自己属于另一种性别。最近的研究

表明，跨性别身份自我报告的比率在 0.5%～1.3%[3]，这些数

字还排除了因“病耻感”而未敢承认的受访者，因此，伴

随着社会包容度的增加，未来几年内相关数字还会进一步

增长。

这种生理和心理性别不匹配的少见现象最初被视为

异常的病症。20世纪 80年代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关乎性

别认同的紊乱，随着人们对性别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以

及少数群体平权运动的开展，美国精神疾病协会于 2013

年将其剔除出精神疾病的行列，这一去病理化的转折有助

于改善加诸于跨性别群体身上的污名化。尽管其身份从

医学专业角度得以澄清，但跨性别群体在社会中依然被赋

予歧视化的对待。此外，现实中的生理性别与自我认知中

性别的对立造就主体精神上强烈的痛苦感，这种艰难的处

境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 GAT。
不少跨性别者试图寻求专业的医疗技术以实现性别

转型，只是技术的发展并非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跨性别群体

的生存挑战，反而随之凸显一系列伦理困境。其一，GAT
自身面临的存在困境。人类自身是否具有对性别加以人

为改变的权利？以及 GAT所创造的价值能否抵消、超越

代价？其二，即使 GAT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论证，在具体

的运作过程中却依然困境重重。身在伦理实体中的跨性

别者囿于周围的人际难题，使得该技术难以为其对象所获

得，行业规范的不完善更加深化了这门技术的操作困局。 

1　GAT的存在困境 

1.1　存在的合法性：人是否有改变性别的权利

在现代性的席卷下以主体意志和个体自由为价值标

杆的道德文化现象方兴未艾，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在

“自然法则”的束缚下依据某种价值诉求展开一种有限

的、符合必然性的“自由”
[4]。问题在于 GAT的实施作

为主体的实践活动，是否跳脱出了自然法则？其存在是否

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说，跨性别者根据自由意志对性别加

以改变能否得到辩护？这个问题的纾解取决于“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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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更确切地说它是否属于某种自然本性，受制于某

种自然法则，厘清了性别的性质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为

某种立场进行辩护。

传统性别本质主义认为，生理性别是决定个人性别的

唯一标准，主张性别是二元对立、固化的，是人类本质的

某种自然属性。如黑格尔认为，男人和女人是两种伦理性

格或者伦理性质，它们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伦理世界发展的

内在否定性。这样看来跨性别者似乎人为地、有目的地

违反和超越了社会对性别差异的自然化。然而在社会建

构论看来，尽管生理性别在生物学上具有先天的某些特质，

但社会性别却是文化建构的，它不是以某种方式，从某个

生理性别发展而来，其中甚至存在着某种根本性的对立和

断裂。正如波伏娃 [5] 所言，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

在社会中才能成为女人。弗洛伊德从心理分析的视角出

发，认为性别并非生理构造，而是心理意识在发挥作用。

甚至在荣格看来，每个人也许在心理上都是“雌雄同体”

的构造，只是后天为了满足某种社会需求而建构了其中一

种，将另一种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也就是说，尽管二元对

立的生理性别存在固化，但无法因此断定“男人”这个建

构绝对是男性身体衍生的自然结果，它也大可意指女性身

体。巴特勒 [6] 也否认存在那种纯粹自然的生理性别，因为

它和社会性别都有待于“象征界”的社会建构。他提出

了表演性别的建构理论，认为性别活动实际上是一种表演，

男性与女性有固定的行为范式，在潜意识中按照其所被期

待的行为范式去演出。因此，性别就成为某种可变的、流

动的、可建构的，是“社会和符号的创造物”，就像一个

光谱，男性和女性分别位于两端，中间地带则包含着跨性

别者等性别模糊群体。换言之，如果性别并不仅仅指代

出生时根据生理构造而被指定的类型，而是主体在现实

生活中可以加以构建的、发展的，那么当主体已然发展出了

生理—心理相反的性别类属，转而寻求技术完成性别转换

在社会建构理论下是可以得到捍卫的。 

1.2　存在的风险性：创价与代价的权衡

任何技术都具有创价与代价两个方面，GAT尤其如此。

毋庸置疑的是，GAT的使用能够帮助跨性别者实现性别的

转变，从而增强性别身份的自我认同，缓解精神上的痛苦

感。相关研究表明，与顺性别相比，跨性别出现生理和心

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更高，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

题 [7]。而 GAT改善了跨性别者的精神状况，与没有接受技

术治疗的同龄人相比，跨性别者自杀、滥用药物和孤立的

倾向更少 [8]，因此 GAT的创价就在于，它不仅从生理上消

除了这种身心对立的性别状态，从心理上也纾解了相关的

心理精神问题。

同时不可忽略的是，GAT的使用伴随着健康风险等诸

多代价。具体来说，GAT主要包括性激素疗法和性别置换

手术。前者主要通过注射激素（或类似物）来缓解性特征，而

性别置换手术更为彻底，它通过整形外科手段，即切除其

原有的性器官并重建新性别的体表性器官和第二性征，使

跨性别者的生理性别与其心理性别相符。总体而言，前者

作为部分可逆的干预，包括肌肉注射、经皮注射（贴剂或凝

胶）、口服或植入等。其中经皮注射除了存在经济费用过

高的困难，贴剂可能会刺激皮肤，而且无法以小剂量或逐

渐增加的剂量使用，而凝胶法则面临着转移给密切接触者

的风险。口服法的制剂难以获得，而植入式的剂量难以调

整以及存在感染等风险。相较之下皮下睾酮注射法是相对

较为安全有效的方法，具有良好的耐受性 [9]，只是它作为一

种温和的治疗手段，难以从根本上满足跨性别者改变愿望。

而性别置换手术伴随着假体感染等并发症的技术风

险，以及终结生育能力的伦理后果。不得不承认的是，身

体上的健康风险在实施相关技术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就

像所有的医疗技术一般，这种人为介入必然伴随着一定的

技术危害。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德国医生就对丹麦画家

艾尔伯实施了从男变女的手术，但是最终艾尔伯于 1931
年死于手术并发症 [10]。此外，除了这些对总括性的身体健

康的伤害外，还伴随着对生育功能的破坏。生育作为进化

的产物机制，是人这个类群体能够存在、生生不息的预设。

这也是中国儒家孝文化最为津津乐道的价值理念。

只是这些风险和代价实际上并不能成为阻碍 GAT存

在的理由。原因在于，首先这些技术上的风险问题是可以

通过未来的技术更新迭代而加以降低、避免的，不能因为

它当下不甚完美而将其扼杀。其次这些风险问题在技术

实施之初，都会作为知情同意的内容告知跨性别者，这是

跨性别者作为理性主体运用自身自由意志权衡利弊后得

出的合乎自己本心的选择。相应的，他作为责任主体，也

会承担起相应的技术后果。 

2　GAT的运作困境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技术已然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依然困境重重。如果延续前

文的存在性说法，那么在回答了“能否存在”的问题后，

GAT仍要回答“如何存在”以及“怎样更好地存在”。

跨性别群体因认同于相异的性别身份，因此常常对现有的

身体特征感到厌恶和痛苦。那么 GAT作为一种伦理实践

活动，蕴含着跨性别者强烈的权利诉求，它承载着一系列

以权利拥有者的权利地位为基础的特定社会实践活动。

只是这种权利并不依赖于一种“自然”的拥有，而是一种

在特定技术实践活动中被创造出来的积极权利。具体而

言，依据完整的技术链实施逻辑，GAT存在以下运作困境：

首先多数跨性别群体难以满足手术条件，它虽存在却难以

获得；其次是由行业规范制度的匮乏所造就的乱象，以及

引申出一系列的归责难题。 

2.1　如何存在：可获得性的壁垒

跨性别群体作为 GAT的使用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常

常出现的情况是被排斥在 GAT的获得性之外，从而造就

运作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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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认同是一段需要反复探索“我是谁”的过程，而

这份痛苦和纠结却是跨性别群体的共同体验。跨性别群

体首先从自我中感受到与生理性别对立的困惑：我到底是

男人还是女人？因此，处理好与自我的关系，寻求自我的

认可是运作 GAT的第一步。可惜现有的研究数据表明，

跨性别者的心理状况不容乐观，其抑郁和焦虑水平均高于

顺性别群体 [11]，分别高达 32.0%和 28.5%[12]。抑郁症状伴随

着情绪低落，生活质量差，甚至出现自伤自杀的想法。它

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攻击，产生于对自我的不认同，

在认知上觉得自己是糟糕的，不值得被爱。而焦虑症的体

验者经常出现与现实情境不符的过分担心，且这种弥散性

的紧张往往缺乏明确的对象。也就是说，多数跨性别者并

没有协调好自我与内在的关联，反而陷入一种自我憎恶的

纷争状态，只有当跨性别者真正地接纳了自身的跨性别身

份，在意志层面才会有勇气运用这门技术。

如果说，自我朝向内在的不认同是运用技术的第一重

困境，那么主体与外在他者的张力更是难以逾越的伦理难

题。由于传统的性别固化观念，以及对边缘群体的天然敌

意，跨性别者难以得到他人的社会支持。对于主体来说，

探寻自我的真实身份，并努力与其保持一致是真正有价值

的事项。但从实体性的角度来看，人都是伦理实体的一员，

而无法作为原子式存在。尤其是面对父母的反对，不少跨

性别者往往选择割舍自我，成全父母的期望，将该秘密藏

于心底，如多数人那般结婚生子。但是这样带来的问题是，

已经处于婚姻状态中的跨性别者要如何处理这一系列的

婚姻责任与伦理问题。

从婚姻伦理层面上来看，“婚姻的客观出发点是当事

人双方自愿同意组成一个人，同意为那个统一体而抛弃自

己自然和单个的人格”
[13]。可以看出，婚姻的目的是造就

家庭实体，双方那独特的自然性、主观性都是需要被扬弃

的。而跨性别者追求真正性别、瓦解婚姻恰恰是与婚姻

伦理相悖的追逐单一物的行动，是主观独特性的体现。也

就是说，已然身处婚姻状态中的跨性别者无视实体性，其

行为仅仅以单个的人为基点进行而缺失普遍物。一种情

况是对于某些跨性别者来说，婚姻状态本就是迫于家庭社

会的压力而缔结，更像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契约关系。这常

见于跨性别者、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这一类型的婚姻

状态实则是以实现自身利益为目的，而将伴侣视为工具，

从源头上就与婚姻的伦理本性背道而驰。这种隐瞒自身

性别身份的行为伴随着对婚姻伴侣的欺骗、不公平和伤

害，有悖于道德义务和婚姻伦理。另一情况更为复杂，即

当事人已存的婚姻最初满足了实体性要求，然而婚后由于

某些契机，才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跨性别者，如《丹麦女孩》

影片中的莉莉。毕竟身份是流动的，是长期建构、再建构

的过程。那么此时的两难选择就成为了一种悲怆情愫，追

求真实性别将造成一系列社会身份的变动，以及整个家庭

的架构改变。那么婚姻是否维系，如何维系婚姻生活成为

绕不开的关系困境。

撇开与主体享有亲密关系圈的人际网络，跨性别群体

与社会他者之间的关系亦呈现伦理张力。也就是说，社会

公众往往对跨性别群体存在诸多刻板印象，认为该群体是

肮脏病态的，GAT的应用是“人妖”行为。这种固化的类

属性思维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人们通过社会学习

获得环境中主流的群集观念，故背离传统性别观念是难以

令人接受的；其二，从社会群体的心理动力来看，大众通过

跨性别与顺性别的特质分类，将跨性别群体归为区别于内

群体的外群体，并通过不友好的术语标定对象以显示自身

内群体的“优越性”。无疑，这种固化的刻板印象能够简

化认知过程，方便提取信息，但该认知惰性过分概括化及

负面化了跨性别群体的特征。同时，这些刻板印象一方面

加剧了跨性别群体的生存困境，使得该群体多与商业性行

为、性疾病等信息相关，这些外在信息反向作用于社会群

体的直觉，促进污名化现象的加重，形成恶性的循环圈；另

一方面，跨性别群体也因遭遇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对待

而感到愤恨，容易触发报复性的反社会行为，加剧跨性别

群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伦理张力。

通过说明主体与自身、家庭成员、社会他者的关系

性质在 GAT的使用问题上的鸿沟，厘清了该技术在运作

过程中由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可获得性低的困境。实际上

这些困境形成的根源都离不开社会之中普遍存在的负面

的刻板印象。试想，如果社会能够怀揣着一颗平常之心对

待跨性别现象，那么跨性别者自身就无需这般痛苦，可以

自然地参与社会生活；周围的亲近他者也能够坦然接受，

跨性别者也不用掩人耳目地缔结缺乏伦理性的婚姻关系，

进而对于伴侣的伤害也可以得到有效规避；这些负面消息

的匮乏又会正向激励跨性别群体的社会印象，至此一个良

性的循环圈就悄然而至。 

2.2　怎样更好地存在：规范制度的限制性

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8年出台了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

分类，将关于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和表达相关的守则从

“心理和行为障碍”一章中删除，并将“性别不一致”的

新规范放在“性健康状况”这一新章节，从而勾销了跨性

别群体的疾病污名。而在国内，原卫生部办公厅于 2009
年颁发的《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范》在 2017年被原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

版）》取代，并在措辞上改变了“变性”等带有歧视色彩的

字眼，并将性别肯定手术候选人称为“外科手术患者”，

而非“具有变性欲症的个体”，这从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更

为包容的政策态度。但其中对性别重置手术的对象依然

留有相对严苛的前提条件，如“手术对象提供已告知直系

亲属拟行性别重置手术的相关证明”，这对于中国大多数

家庭来说是难以企及的挑战。征得家庭同意这一项的要

求并非特指未成年人，而是面向所有年龄的跨性别者。这

种规范的限制阻滞了 GAT的实施。此外，GAT实施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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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窒碍在于正规的手术费用昂贵，处于社会边缘和底层的

跨性别群体在社会中遭遇各类的就业歧视，经济状况大多

不容乐观。因此，经济上的难以承受更使得某些跨性别者

对该项技术的强烈需求难以得到合理满足，某种程度上体

现了社会医疗资源分配的不正义和不公正。

出于实施条件的严苛考量和病耻感，一些人甚至冒险

选择那些各项资质尚不齐全的诊所或者国外实施相关干

预，这无疑会带来一系列无法预知的风险后果，并助长了

该技术的行业乱象。如激素干预的剂量十分考究，要根据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予以调整，而他们在无医嘱、无监测的

情况下参照其他人的用药剂量，自行调整，这在某种程度

上又反向增加了健康风险。GAT的相关干预具有高风险

和高难度，在尚缺乏完善监管的 GAT行业内，跨性别者难

以运用正当手段予以维权，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造成 GAT
职业伦理规范内的归责难题，给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和跨

性别者的身心健康设置了巨大的风险。在缺乏足够的伦

理约束下，专业医生容易出现各种违背职业道德、缺失责

任规范、僭越专业伦理的无良行为，不仅扰乱了整个行业

秩序，更可能伤害到前来寻求帮助的跨性别者。 

3　应对策略

对于前文列举的 GAT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与风险，需

要整个社会从不同维度出发，齐心协力以帮助 GAT抵达

伦理之境。主要的治理方法包括：个人层面上的心理建设、

社会层面上的大众科普以及制度层面上的行业规范。 

3.1　个人层面上的心理建设

每个跨性别者面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容易出现各种困

惑、痛苦体验，难以得到周围人的支持，更多的是歧视和

侮辱性的对待。这无疑会对该群体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

影响，因此跨性别群体首先要善于寻求专业的心理支持服

务。其次，在群体内部建立可互相支持的小团体，彼此互

相鼓励，共同抵御外界可能的伤害。当然，与所有外界支

持相比，自我接纳是更为本源性的力量，当真正认可自我

的身份，构建强大的内心，那么便不再畏于外界那些不悦

的声音，自身也能够更有力量、更舒展地生活。 

3.2　社会层面上的大众科普

社会之所以对跨性别人群存在某种偏见歧视，根源在

于对跨性别者群体的错误认知，不少人将其扣上了“性变

态”“不男不女”等污名化的帽子。实际上，它不属于精

神疾病的范畴，成因较为复杂。一方面有生理上各项激素

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后天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如一些

父母不重视幼年时期的性别教育，家庭教育的缺失和错位，

出于好玩或自身的期待将孩子当成异于生理性别予以抚

养，从而造成孩子心理层面上的性别混乱。换句话说，整

个社会应该利用家庭、大众传媒等社会化代理人对个体

关于跨性别群体的态度形成和转变过程施加积极的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鼓励跨性别群体的壮大，而只是本着客观、

公正的态度予以正确评价，增加对跨性别群体正确、科学

的认识。如家庭教育中应当避免不当的性别诱导，构建平

衡健康的性别环境；新闻媒体也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专业

原则，而不是利用人的猎奇心理对跨性别群体予以夸张化

和不切实际的虚假报道，从而在观念上逐渐转变对跨性别

者的歧视。这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的改变不会自动发

生，而是需要一种有意识且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为整个

群体营造一种包容、接纳的氛围。 

3.3　制度层面上的规范运行

总的来说，未来关于 GAT的制度法规应以促进健康

为目的，以人性化思考为准则，加快出台相关权益保护法，

对跨性别者的人格、婚姻家庭、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权益

作出相应的细致规定。首先，《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

（2017年版）》中关于手术的先决条件虽然初衷良好，但条

件较为苛刻，如成年患者也必须出具一定的亲属同意证明，

应当予以更正调整。尽管充分考虑了家庭伦理，却在某种

程度上侵犯了成年人的自主权。换句话说，这条规定倘若

针对未成年人无可厚非，但是面对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

未免有点越界。保障家人的知情同意权是应当的，彼此之

间相互沟通协商也是应有之义，但最后的决定并不一定必

然取决于父母的许可。其次，制度层面上在保护跨性别者

利益的同时，也应该避免对普通大众造成的负面影响。如

对于那些曾经因一己之私，隐瞒身份缔结婚姻的跨性别者，

在婚姻后期却要追逐自我实现的梦想，那么对于伴侣的伤

害理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接受道德制裁。再次，应该

加强对非正规诊所的行业规管，避免那些不专业的、缺少

职业道德的无良医师有任何的可乘之机，明确对那些可能

的违规行为的行业处罚，从而避免类似行为的发生。如加

强对非法提供、销售相关药品的黑色产业链的打击力度。

最后，要完善 GAT的相关医疗保障。目前 GAT在国内并

没有正式成为公开的医疗技术加以推广。相关部门缺乏

相关的手术规范和标准，容易造成医患双方无章可循，患

者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困境。 

4　结语

　　真正地将跨性别群体与整个社会连接起来，实现伦理

意义上的“在一起”，在彼此自由的情境下相互依存，在

理性的思量下兼顾情感，探索普遍经历的同时包容那些独

特性是当下社会重要的伦理议题。这不仅需要社会中每

个人主观意志上的努力，更需要政策法规在客观制度上的

支持和规范，才能构建平等、接纳、尊重、理解和多元化

的社会。伦理风险是技术应用的附属产物，GAT既隐含着

重获新生的重大机遇，也潜伏着一系列不确定性，这是相

互并存的一对基本矛盾，它也反映着技术与文化规约之

间的对立 [14]，是技术上的“真”与伦理上的“善”之间的

角力。

(下转第 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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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PrEP手段是对现有艾滋病防治工作措施的有效

补充，卫生和科普工作者要努力提高目标人群对 PrEP的

科学认识；卫生行政部门科学规划 PrEP服务，保障其规范

化和人性化；医社保部门、保险公司、慈善机构探索多元

化的支付体系；宣传等部门倡导平等的社会环境。这均有

利于促进目标人群对 PrEP的使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遏

制 HIV在人群中进一步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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